
佛光山普門中學 113 學年度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
一、依據：(一)民國 112年 12月 2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61495D號函修正之教育部主管 

  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

(二)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要點 

二、本校委員名單 

          項目 

代表 
委員姓名 職稱 備註 

主任委員 謝 O琳 校長  

執行秘書 許 O芬 輔導主任  

一 主任代表 

謝 O琳 教務主任  

江 O德 學務主任  

蔡 O璋 代理總務主任  

陳 O澐 會計主任  

南 O瑋 圖書館主任  

二 
普通班 

教師代表 

郭 O岑 導師  

黃 O玄 導師  

陳 O仁 導師  

胡 O方 導師  

蔣 O純 導師  

呂 O妤 導師  

楊 O丞 導師  

黃 O雅 導師  

林 O嫺 導師  

謝 O融 導師  

三 
特殊教育 

教師代表 
葉 O蘋 特教業務承辦人  

四 
身心障礙 

學生代表 
蔡 O諺 學生  

五 
身心障礙 

學生家長代表 
吳 O渝 家長  

三 教師會代表 張 O利 教師會會長/任課教師  

四 家長會代表 林 O瑜 家長會會長  

總  計 21人(10男 11女)  

 


